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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：教育部 (以下簡稱本部)為鼓勵技專校院學生參加國際性技藝能競賽，

透過全國性技藝能競賽或培訓，協助學生熟練專門技術，重視實作學習，培

育具國際視野之專業人才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補助對象：財務及會計制度健全，且最近一年內無重大違規事項之公私立科

技大學、技術學院及專科學校(以下簡稱技專校院)。

三、補助重點：

（一）技專校院共同參與國際性技藝能競賽之全國性活動，有助提升學生之專

業技能及創新能力者。

（二）本部政策性委託辦理之活動。

四、補助原則：

（一）本補助以部分補助為原則，申請者至少應編列百分之二十之計畫配合款。

（二）本部視計畫之可行性、重要性及是否符合政策之需要性等核定補助額度。

但政策性委託辦理或資源不足地區之申請案，得視狀況予以特殊考量。

（三）各申請計畫所規劃之競賽職種，以不與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或其他政府機

關已辦理之競賽職種重複為原則。

（四）各申請計畫應規劃全國性之相關競賽或研習營，以培訓國內技專校院相

關科系學生具備參與國際競賽之能力，並選送優秀學生或作品出國參加

相關國際性技藝能競賽，且提供出國學生各項賽前訓練（含外語能力訓

練）及協助。

五、申請期間：申請期間：符合第二點規定之補助對象，應研擬申請計畫書，並

檢附相關資料共十份，於每年十一月三十日前向本部申請下一年度之補助。

六、補助項目及基準（以新臺幣為單位，申請補助經費數額範例如附表）：

（一）相關經費補助基準，依中央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類及執行標準表及相關

會計規定辦理。

（二）獲補助之計畫，於選送優秀學生出國參加國際性競賽，本部僅補助學生

出國所需機票費用，其餘出國競賽所需費用由承辦學校配合款支應。

（三）經費編列原則及不得支給項目：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

點（詳見網頁：http://www.edu.tw ，請依序點選法令規章→本部行政

規則→會計處→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）規定辦理。

七、申請計畫內容：

（一）活動名稱。

（二）活動目的。

（三）活動特色（包括背景分析、與產業結合或國際接軌之程度等）。

（四）計畫期程。

（五）辦理方式（包括活動要點、選送優秀學生作品及隊伍參加相關國際性技



藝能競賽之規定等）。

（六）參加對象。

（七）評審委員或師資名單。

（八）預期效益（包括參加人數）。

（九）經費預算表。

（十）歷年辦理成果。

八、審查作業：

（一）以辦理活動之目的、成果效益及經費之編列是否合理為審查重點。

（二）依計畫書格式、內容、經費編列方式、執行可行性及預期效益等進行審

查，必要時本部得邀請專家學者組成專案小組審查。

九、經費請領及核銷：

（一）獲補助之單位，應於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，提出成果報告書（包括電子

檔一份），併同經費收支結算表報本部辦理經費核銷；其成果報告書之內

容要項包括活動名稱、辦理單位、辦理時間、出列席人員名單 (含人數

統計) 、成果摘要、活動照片五張以上(須顯示舉辦日期)、作品或照片

推廣同意書及出國學生參賽心得等。

（二）經費請撥、支用及核銷結報，應依「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

業要點」規定辦理（詳見網頁：http://www.edu.tw，請依序點選法令規

章→會計處→本部經費相關法令規章→本部經費核撥結報原則）。

十、補助成效考核：

（一）未依本部相關規定辦理者，除繳回補助款外，於下次申請時，不予補助。

（二）經核定補助者，應依計畫執行，如未經本部同意而有隨意變更情事，停

止該計畫之補助一年。

（三）各計畫執行學校於申請補助經費核撥時，應建置完成各計畫專屬網頁（活

動內容及成果），並於核銷公文註明計畫網址以供查核。


